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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企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法令遵循」則是企業打

國際盃的根本基石，臺灣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對外貿易，企業在積極打

拚同時，更應誠信經營，確實遵循法令，以建立良好商譽及口碑，提

升競爭優勢。法務部結合臺北市政府於109年9月2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辦

「109年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為本(109)年度法務部結合各部會及

地方政府，辦理3場企業誠信論壇系列壓軸最終場，由法務部蔡清祥部

長與臺北市黃珊珊副市長出席致詞，本次邀請產、官、學界提出專題

報告及與談，吸引百家外商企業高階經理人及法遵長等踴躍參與，現

場反應熱烈，活動圓滿結束。 

全球清廉印象指數，臺灣再創佳績 

蔡部長在致詞時指出，臺灣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揭示制定

私部門操守標準、防止利益衝突、增進透明度等要求，以協助私部門

投資透明臺灣，法遵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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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良善治理及公開透明；國際透明組織公布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

(CPI)，臺灣獲得全球排名第28名之佳績，足見臺灣致力於協助建構私

部門反貪腐機制之努力有目共睹。另本部「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亦

將公益揭弊之保護範圍擴大及於私部門，提供安心吹哨的後盾，未來

將賡續努力凝聚公私部門協力合作共識，落實法令遵循及企業誠信。 

黃副市長致詞表示，臺北市政府秉持透明原則推動市政，「由內

而外，由公而私」，將「誠信透明」、「法令遵循」之概念從公家機關

推廣至民間企業，達到政府企業良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乾淨政

府、透明臺北；此外，臺北市政府積極提升國外企業投資程序透明化、

行政效率及便民服務更精進，同時身為臺灣首善之都的臺北市，希望

建立公務界與產業界的務實對話，秉持「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

透明」的信念，凝聚政府與企業間之誠信共識，推動市政與產業發展。 

法令遵循開拓商機，企業打國際盃案例精彩講演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法務暨法令遵循處黃燕枝處長以「外商銀行

法遵實務談企業業務拓展」為題，分享國外法遵制度及觀念，並指出

公私部門合作互信的重要性，近年來法令遵循已越來越被重視，以可

靠性、反應性、保證性、同理心及有形性作為法令遵循單位應達成之

目標。 

專題演講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林志潔教授，



  廣告 

 

從國際實務案例演講「我國企業打國際盃的優勢與挑戰—法律風險與

法令遵循之觀點」，林教授闡述我國應瞭解不同國家的法制落差，如

自然人與法人責任之差異，才能清楚風險做出正確判斷，並以兆豐銀

行、華為公司、聯電與美光公司等案例，說明產業面臨國際實務操作

之法遵風險，與外商企業共同探討法遵時事案例及可資借鏡之處。 

建立反貪腐夥伴關係，投資透明創商機 

論壇最後由法務部廉政署鄭銘謙署長主持，邀集臺北市政府產業

發展局林崇傑局長、星展銀行黃處長、交通大學林教授、BSI英國標準

協會台灣分公司蒲樹盛總經理，就落實法遵及風險管理、國際標竿案

例與我國導入契機、如何建構防範企業不誠信行為機制，以及公私部

門如何攜手建立優質經營環境等議題進行綜合座談。 

林局長表示，產發局是產業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如何面對法遵實務

及相關教育訓練，會是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透過這樣論壇的經驗，

未來如何加強教育訓練與培訓，將法遵實務的概念落實到各部門，會

是一個關鍵課題；星展黃處長提到國外法遵與風險管理制度及案例供

參，肯認政府積極推動反貪腐相關廉政作為，鼓勵企業明定具體作法，

與政府定期人才培訓及經驗分享；交大林教授建議法遵計畫實踐應比

形式重要，須建立事前、事中、事後的預防機制，事前宣導，事中公

告周知明確可查，事後進行有效補救措施，覈實執行；蒲總經理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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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因應國際化商業競爭激烈，企業可能為營利與存續不擇手段使用

不法行為，且透過科技網路成熟，如何強化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

達到反貪腐、反賄賂、反洗錢、風險評估等概念，是企業應努力達成

的目標。 

鄭銘謙署長指出，「透過本次論壇，讓社會各界更加瞭解到政府

推廣法令遵循和企業誠信的用心，進而建立反貪腐夥伴關係，特別是

面對現行環境挑戰，企業欲邁向國際化，唯有落實誠信經營、社會責

任及法令遵循才能和國際接軌」，貪腐問題實已無國界之分，「廉政」

需公私攜手建立夥伴關係，未來廉政工作的推動，亟需民間社會力量

的共同參與，將主動結合私部門強化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透明，為誠

信經營的企業提供優質的經營環境。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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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是世界各國展現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面向與指標，

亦是全球施政革新之趨勢，而「反貪腐」也是當前國家治理及

建設的首要任務。貪腐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更可能

阻礙國家永續發展；因此《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2章對預防

性反貪腐政策、預防性反貪腐機構及社會參與等均有指標性之

規章，其目的即在建立全球反貪腐的法律架構。我國雖非該公

約簽署國，惟依憲法規定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之意旨，作為

國際社會的一員，也有義務落實該公約的精神；且貪腐問題已

無國界之分，更不侷限政府部門，尚需私部門及民間社會力量

廉政民間守門員-廉政志工 



  廣告 

 

的共同參與。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3條有關「社會參與」規定，各

締約國均應當根據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在其能力所及的範圍

內採取適當措施，推動公共部門以外的個人和團體，例如：民

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等，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

並提高公眾對腐敗的存在、根源、嚴重性及其所構成威脅的認

識。 

因此，法務部廉政署為激勵民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

發揚公民參與精神，帶動廉潔風氣，於 100年 9 月訂定「法務

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同各機關

政風機構據以推動，統計至 106 年 12月 31日止，全國（含各

中央部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共成立廉政志（義）

工隊 31 隊，參與之志（義）工計 1,584 人，協助各機關深入

社區、學校及村里宣導誠信倡廉訊息，辦理廉政反貪活動，並

協助瞭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成為推動廉政工作

之有效助力，積極發揮反貪腐之最大效益。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廣告 

 

 

 

 

請小心!!!! 切勿點擊短網址 切勿輸入個人信用卡資料!  

 

 

突然收到中華郵政 英文電子

郵件通知? 小心遭盜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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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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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全民堅守正道，克服挑戰，

建立法治多元的社會。」保密

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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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線上交易常見使用之付款方式： 

一、Debit card(簽帳金融卡，又稱記帳卡、現金卡)付款：係

直接從消費者的存款帳戶可用餘額扣款，且不能分期付款，

故消費者無法透支消費，消費前須確認扣款帳戶之餘額，

以免發生餘額不足無法刷卡消費之情事。如遇到網路盜刷，

先聯絡發卡機構客服專線，要求協助處理爭議款項並通知

網路平台取消交易，同時可向警局報案，但由於金額係直

接從消費者帳戶扣除，可能有無法追回金額的風險。 

二、Credit card(信用卡)付款：是發卡機構依據消費者的財

力提供其一定的信用額度，可分期付款。如遇到網路盜刷，

先聯絡發卡機構客服專線，要求協助處理爭議款項及請求

暫停支付，並通知網路平台取消交易，同時可向警局報案。 

線上購物時，注意不同付款方

式之權益保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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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銀行付款：由於該筆金額將立即從消費者的銀行帳戶

中扣除，消費者應該確保賣家是值得信賴的，銀行的網址

最好自己鍵入或先上官方網站再連結進入，同時應定期更

新密碼及安裝防毒軟體，避免連上釣魚網站或被植入木馬

程式，並隨時與銀行核對帳戶明細。 

四、透過手機等行動裝置付款：其一為線上業者與電信業者合

作，讓消費者可以輸入手機號碼與密碼，透過簡訊認證後，

便將線上交易費用整合在消費者當期的電信費帳單裡。由

於電信費屬代收性質，倘發生購買的商品或服務本身瑕疵

等消費糾紛，仍由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合作店家負責。其二

為手機綁定信用卡，消費者倘欲更換手機，注意須重新下

載卡片綁定。倘舊手機要轉手，建議轉手前，最好移除卡

片或回復原廠設定，清除卡片資訊，以避免個人資料發生

外洩情事。 

五、貨到付款：係消費者收到產品後付款的方式，收到貨到付

款通知時，建議消費者先確認品項及金額，倘對其中之一

有疑慮時，可向賣家或宅配業者主張商品拒絕受領。但實

務因多無法於付款前拆封驗貨，建議可選擇第三方支付方

式，倘商品受領後發現商品有瑕疵等問題，消費者可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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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支付業者要求暫時止付商品的價款，避免後續向賣家

請求返還價款之困難。 

最後提醒消費者，進行線上交易時，應該考慮到付款之安

全性以及當賣方債務不履行時獲得退款之可能性，以決定最合

適的付款方式。消費者

預付費用時，事前應該

考量賣方的可信度(檢

查賣方所提供的電話或

電子郵件是否有效、警

察局有無公布賣方相關

新聞等)，以及自己最多

可承擔的風險為何。選

擇的付款方式不同，發

生問題影響到消費者的

權益也大不相同。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